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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团体意外伤害类保险（以下简称“主

险”）的附加险。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

附加险。

凡主险合同内容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的部分以及本

附加险保险条款，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若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与主险保险条款内容冲突，以本附加

险保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终止的，本附加险合同同时终止；主险合

同无效的，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同主险合同。

第三条 投保时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者正常生活

的医务人员，可作为本附加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四条 除本附加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

的保险金受益人（以下简称“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五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分为医患纠纷意外

伤害轻微伤保险责任、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伤保险责任

和医患纠纷意外伤害重伤保险责任，供选择投保。

第六条 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微伤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医患纠纷遭受意外伤害，

该意外伤害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

定标准》（以下简称“《鉴定标准》”）规定的轻微伤

标准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医患纠纷意外

伤害轻微伤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本附加险合同约

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微伤保险责任

终止。

第七条 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伤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医患纠纷遭受意外伤害，

该意外伤害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符合《鉴定标准》规定

的轻伤标准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医患纠

纷意外伤害轻伤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本附加险合

同约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伤保险责

任终止。

第八条 医患纠纷意外伤害重伤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医患纠纷遭受意外伤害，

该意外伤害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符合《鉴定标准》规定

的重伤标准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医患纠

纷意外伤害重伤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本附加险合

同约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医患纠纷意外伤害重伤保险责

任终止。

第九条 当同一保险事故造成主险合同中《人身保险

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且该伤残同时符合《鉴

定标准》规定的轻微伤、轻伤或重伤标准之一的，保险

人按主险合同项下计算的意外伤残保险金和本附加险合

同项下计算的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微伤、轻伤或重伤保

险金二者中的高者给付保险金。

责任免除

第十条 主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事项均适用于本附

加险合同，除非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予以承保。

第十一条 在下列任何情形下，被保险人因医患纠纷

而导致轻微伤、轻伤或重伤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从事其执业资格证许可范围以外的

医疗工作；

（二）被保险人被吊销执业资格证、被取消执业资

格或受停业、停职处分后仍继续进行医疗工作；

（三）被保险人进行实验性医疗工作；

（四）被保险人对患者实施以美容或整形为目的的

外科手术或治疗，除非这种手术或治疗是在患者因意外

事故受伤后为维持生命或避免永久性伤残必需进行的；

（五）被保险人在非法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活动。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十二条 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微伤保险金额、医患

纠纷意外伤害轻伤保险金额和医患纠纷意外伤害重伤保

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

明。

第十三条 保险费由保险人在承保时计算确定。

保险期间

第十四条 保险期间最长不超过一年，具体起讫时间

同主险合同。

保险金申请

第十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

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批单；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及医务工作证明，

若保险金申请人系受托申请，还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和

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四）公安机关或其他政府主管机关、适格机构出

具的意外事故证明、医患纠纷判决书、调解书等事故证

明材料；

（五）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诊断

书；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

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

和资料。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导致保险

人无法核实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

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释义

医务人员：指经过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和承认，取

得相应资格及执业证书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医患纠纷：指医方（医疗机构）与患方（患者或者

患者近亲属）之间因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或者冲突的情

况。

轻微伤：指各种致伤因素所致的原发性损伤，造成

组织器官结构轻微损害或者轻微功能障碍。

轻伤：指使人肢体或者容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

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碍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中度伤

害的损伤，包括轻伤一级和轻伤二级。

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

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

大伤害的损伤，包括重伤一级和重伤二级。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指由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

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团体医患纠纷轻重伤意外伤害保险费率规章

一、年基准费率（每一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年基准费率（万分之）

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微伤 1.0

医患纠纷意外伤害轻伤 1.0

医患纠纷意外伤害重伤 0.8

二、基准费率与短期费率表

基准费率 =年基准费率×短期费率百分比

保险期间
(月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短期费率百
分比 (%)

20 30 40 50 55 60 70 80 85 90 95 100

备注：

1．保险期间在 1个月以上，不足 2个月的，按 2个

月计算，依此类推；

2．保险期间不足一个月的，按日计算短期费率，每

日短期费率为年基准费率的 1％ ,最高不超过 20%。

三、费率调整系数

可根据下列调整因子对每一被保险人的基准费率进

行上下调整：

（一）年龄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群中年龄 >=50周岁的占
比

调整系数

小于等于 15% 1.0

15%-30%（包含） 1.2

30%-50%（包含） 1.4

50%-70%（包含） 1.6

大于 70% 1.8

投保时尚不清楚年龄分布 1.1

（二）综合调整系数

风险因素 分类 调整系数

投保人
安全管理水平

管理良好，安全防护措施
齐全

[0.5,0.8]

管理较好，安全防护措施
较齐全

(0.8,1.0]

管理、安全防护措施一般 (1.0,1.5]

投保人常驻地
治安、医疗环

境

治安、医疗环境良好 [0.5,0.8]

治安、医疗环境较好 (0.8,1.0]

治安、医疗环境一般 (1.0,1.5]

该团体所在医
院等级分布比

例

三级及以上（特等、甲、乙、
丙）占比低于 30%

[0.5,0.7)

三级及以上（特等、甲、乙、
丙）占比30%（含）到60%（含）

[0.7,1.0]

三级及以上（特等、甲、乙、
丙）占比 60% 以上

(1.0,1.5]

投保比例

75%（含）以上 [0.6,1.0]

50%（含）-75% (1.0,1.5]

50% 以下 (1.5,2.5]

投保人
历史索赔情况

赔付率低于 45% [0.5,0.8)

赔付率在
45%( 含 ) ～ 65%( 含 )

[0.8,1.0]

赔付率高于 65% (1.0,1.5]

备注：在确定综合调整系数时，可以根据情况从上

述选项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调整系数，相乘得出最终的综

合调整系数。

（三）规模调整系数

预计渠
道人数

3（含）-100
（含）

100-500
（含）

500-1000
（含）

1000以上

调整系
数

[1.0,1.5] [0.7,1.0) [0.6,0.7) [0.5,0.6)

（四）渠道类型调整系数

渠道类型 直销 非直销

调整系数 [0.7,1.0) [1.0,1.3]



费率调整系数 =年龄调整系数×综合调整系数×

规模调整系数×渠道类型调整系数

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

1.0。

四、保险费（元人民币）

每一被保险人各保险责任的费率 =该被保险人该保

险责任的基准费率×费率调整系数；

每一被保险人各保险责任的保险费 =该被保险人该

保险责任的保险金额×该被保险人该保险责任的费率；

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为该被保险人所投保责任的保

险费之和。

总保险费为所有被保险人保险费之和。


